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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大事記(110 年 09 月~10 月) 

110年 9月 9日(星期四) 行政執行署與財政部賦稅署共同研商財稅舊案不動產承受事宜 

本署林署長慶宗於 110 年 9 月 9 日下午偕同吳副署長義聰及蔡簡任行政執行官基文，前往財政

部賦稅署拜會許署長慈美，雙方達成初步共識，就執行中財稅舊案，義務人尚有未完成變價之不

動產，於執行期間屆滿前，由移送機關承受，以符合租稅公平正義。賦稅署許署長也允諾將發函

所屬稅捐稽徵機關，儘量就上開不動產辦理承受，並約定擇日前往與不動產承受業務相關之國產

署，共同促成不動產承受。 

 

 

 

 

 

 

 

 

 

 

 

 

 

 

 

 

 

 

 

 

 

本署長慶宗與財政部賦稅署許署長慈美，共同主持 

林署長慶宗偕同吳副署長義聰等人拜會財政部賦稅署許署長慈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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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09 月 16 日(星期四) 杜絕防疫缺口 守護全民健康 行政執行署實施第 4 波全國同步防疫

案件專案執行 

為落實政府防疫政策，確保防疫無缺口，守護全民健康並彰顯公權力，本署及全國 13 分署，對

於違反防疫規定拒繳罰鍰之違規者，自 110 年 8 月 17 日至 9 月 16 日，實施第 4 波「強

力執行滯欠防疫案件罰鍰專案」，並於 9月 16日動員執行人員 639 人次，分赴 311 處所現場

催繳、執行，總計查封 土地 32 筆、建物 4 間、汽車 9 輛、機車或貴重物品 16 件、限制出

境 9 人、充分展現政府防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病毒入侵及對違反防疫規定民眾執

法之態度與決心。 

 

 

 

 

 

 

 

                  士林分署執行防疫專案到淡水揮皇高爾夫球場查封車輛 

 

 

 

 

 

 

 

 

                          嘉義分署到補習班現場執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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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0月 6日(星期三) 與司法記者茶敘報告「檢察機關囑託行政執行分署辦理業務說明」 

蔡部長清祥為藉助行政執行機關對於財產權變價之專業度與高效率，俾優化各地檢署贓證物之

管理，指示行政執行署與檢察機關應互相支援、通力合作。本署特於 110 年 10 月 6 日（三）下

午 3 時舉辦之法務部及所屬機關與司法記者茶敘中，進行專案報告「檢察機關囑託行政執行分

署辦理業務說明」。 

在檢察機關人力、資源有限之情況下，由檢察官視案件情狀，於必要時依法囑託行政執行分署協

力進行扣押物變價事宜。自刑法沒收新制實施以來，行政執行分署受檢察機關囑託辦理扣押物、

沒收物之變價案件，累計約 80 餘件，累計變價金額新臺幣 6 千餘萬元，著有成效!行政執行分署

受囑託辦理諸多變價案件，運用專業與經驗，有效執行，協助追討犯罪不法所得，提升行政執行

機關之價值，貫徹實現公益任務。且在雙方人力、資源有限之情況下，通力合作執行，發揮法務

部檢察及行政執行體系橫向聯繫之綜效，樹立合作標竿。 

 

 

 

 

 

 

 

 

 

 

 

 

 

 

 

 

 

 

張常次斗輝主持司法記者茶敘 

本署韓行政執行官鐘達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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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副署長義聰引言 

參與茶敘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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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0月 10日(星期日) 防疫有功-獲派參與 110年國慶大會展演活動 

110年雙十國慶(10月 10日)，本署奉法務部指示「首次」參與 110年國慶大會「捍衛台灣」展

演活動，計有「反毒行動巡迴車」1輛、「執行查封專車」1輛，及載滿本署各分署有功人員、

拍寶、調查局人員之「中型戰術輪車」2輛共同參演國慶盛會及臺灣英雄大遊行活動，以表彰

各分署執行人員、調查局人員對國家之功績，與宣傳法務部及本署重要施政成果。 

可愛臺灣梅花鹿人偶「拍寶」，是行政執行署的吉祥物，非常活潑的揮舞著大國旗、大法拍槌，

同時逗趣的向兩側民眾揮揮手，超萌 Q的，深受現場民眾喜愛！穿著黃色背心的是各分署執行

有功人員代表，非常歡愉地向民眾揮揮手、搖國旗致敬，受到民眾夾道歡迎。各分署執行人員

是執行欠稅罰鍰案件的無名英雄，在對抗新冠疫情、防堵非洲豬瘟上功不可沒，努力為國人堅

守最後一道防線，共同維護國民健康，守護美麗的臺灣！ 

 

 

 

 

 

 

 

 

 

 

 

 

 

 

 

 

 

 

 

吉祥物拍寶及有功人員深受民眾喜愛 

管制官、全體有功人員及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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